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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宝龙实业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其他债务相关事项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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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受托管理人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蔚蓝海岸社区创业路 1777 号海信

南方大厦 21 层、22 层） 

 

2024 年 4 月 



 
 

声明 
 

本报告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宝龙实业”）出具的信息披露文件以及提供的相

关资料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山

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山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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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券基本情况 

（一）H19 宝龙 2 

1、 债券名称：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2、 债券简称：H19 宝龙 2 

3、 债券代码：151766.SH 

4、 发行人：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5、 发行总额：人民币 60,000 万元 

6、 当前余额：人民币 46,800 万元 

7、 票面利率：7.40% 

8、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20 年至 2022 年每年 7 月 15

日，2022 年 8 月 17 日兑付本金 3,000 万元以及本期债券全部本金自 2022 年 7 月

15 日至 2022 年 8 月 16 日期间利息，2023 年 1 月 16 日兑付本金 9,000 万元以及

本期债券剩余全部本金 2022年 8月 17日至 2023年 1月 14日期间利息，2023年

7 月 17 日兑付本期债券剩余全部本金 2023 年 1 月 15 日至 2023 年 7月 14 日期间

利息，2023 年 8 月 15 日兑付本金 1,200 万元以及本期债券全部剩余本金的 2023

年 7 月 15 日至 2023 年 8 月 14 日期间利息。于 2024 年 4 月 15 日支付剩余全部

本金自 2023 年 8 月 15 日至 2024 年 1 月 14 日产生的应计未付利息，于 2024 年

7 月 15 日、2025 年 1 月 15 日、2025 年 7 月 15 日、2026 年 1 月 15 日、2026 年

7 月 15 日支付剩余全部本金产生的应计未付利息；于 2026 年 10 月 15 日、2027

年 1 月 15 日、2027 年 4 月 15 日、2027 年 7 月 15 日、2027 年 10 月 15 日、2028

年 1月 15日分别偿还剩余本金的 10%、10%、10%、10%、10%、50%。自 2026

年 7 月 15 日以后产生的利息不再单独付息，每期本金兑付金额截至兑付日的应

计未付利息随本金兑付金额同时支付，利随本清。（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H21 宝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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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债券名称：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2、债券简称： H21 宝龙 1 

3、债券代码：175613.SH 

4、发行规模：人民币 10 亿元 

5、当前余额：人民币 9.5 亿元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6.60% 

7、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1 月 11 日 

8、还本付息方式：2022 年 1 月 11 日支付本期债券全部本金自 2021 年 1 月

11 日至 2022 年 1 月 10 日期间利息，2023 年 1 月 11 日兑付本金 5,000 万元以及

本期债券全部本金自 2022 年 1 月 11 日至 2023 年 1 月 10 日期间利息，2023 年

11 月 11 日支付本期债券剩余全部本金 2023 年 1 月 1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0 日期

间利息，2024 年 1 月 11 日支付本期债券剩余全部本金（即 9.50 亿元）2023 年

11 月 11 日（含）至 2024 年 1 月 11 日（不含）期间利息。本金兑付期限调整为

自 2024 年 1 月 11 日起 48 个月，分别于 2026 年 7 月 11 日、2027 年 1 月 11 日、

2027 年 7 月 11 日、2028 年 1 月 11 日支付本金兑付金额（截至 2025 年 1 月 11

日（不含）每张债券剩余面值（即 95 元）与该部分面值对应的应计未付利息之

和乘以截至基准日后第一个付息日（不含）本期债券存续的债券张数）的 10%、

10%、10%、70%。2024 年 11 月 11 日（含）至 2025 年 1 月 11 日（不含）的新

增利息计入每张债券单价，不单独派发利息；2025 年 1 月 11 日（含）以后产生

的利息不再单独付息，每期本金兑付金额截至兑付日的应计未付利息随本金兑

付金额同时支付，利随本清。（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三）H21 宝龙 2 

1、债券名称：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 

2、债券简称：H21 宝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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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债券代码：175995.SH 

4、发行规模：人民币 15 亿元 

5、当前余额：人民币 14.96 亿元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6.50% 

7、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4 月 16 日 

8、还本付息方式：2022 年 4 月 16 日支付本期债券全部本金自 2021 年 4 月

16 日至 2022 年 4 月 15 日期间利息，2023 年 4 月 16 日兑付回售本金 400 万元以

及本期债券全部本金自 2022 年 4 月 16 日至 2023 年 4 月 15 日期间利息。本金兑

付期限调整为自 2024 年 4 月 16 日起 48 个月，分别于 2026 年 10 月 16 日、2027

年 4 月 16 日、2027 年 10 月 16 日、2028 年 4 月 16 日支付本金兑付金额（截至

2024 年 4 月 16 日（不含）每张债券剩余面值（即 100 元）与该部分面值对应的

应计未付利息之和乘以截至 2024年 4月 16日本期债券存续的债券张数）的 10%、

10%、10%、70%。本期债券剩余全部本金 2023 年 4 月 16 日（含）至 2024 年 4

月 16 日（不含）的新增利息计入每张债券单价，不单独派发利息；2024 年 4 月

16日（含）至 2025年 4月 16日（不含）的新增利息分别于 2025年 10月 16日、

2026 年 4 月 16 日兑付 50%、50%；2025 年 4 月 16 日（含）以后产生的利息不

再单独付息，每期本金兑付金额截至兑付日的应计未付利息随本金兑付金额同

时支付，利随本清。（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四）H21 宝龙 3 

1、债券名称：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

(第三期) 

2、债券简称： H21 宝龙 3 

3、债券代码：188204.SH 

4、发行规模：人民币 4.7 亿元 

5、当前余额：人民币 4.7 亿元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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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6 月 10 日 

8、还本付息方式：2022 年 6 月 10 日支付本期债券全部本金自 2021 年 6 月

10 日至 2022 年 6 月 9 日期间利息，2023 年 6 月 10 日兑付本期债券全部本金的 

2022 年 6 月 10 日至 2023 年 6 月 9 日期间利息。本金兑付期限调整为自 2024 年

6月 10日起 48个月，分别于 2026年 12月 10日、2027年 6月 10日、2027年 12

月 10日、2028年 6月 10日支付本金兑付金额（截至 2024年 6月 10日（不含）

每张债券剩余面值（即 100 元）与该部分面值对应的应计未付利息之和乘以截

至 2024 年 6 月 10 日本期债券存续的债券张数）的 10%、10%、10%、70%。本

期债券剩余全部本金 2023 年 6 月 10 日（含）至 2024 年 6 月 10 日（不含）的新

增利息计入每张债券单价，不单独派发利息；2024 年 6 月 10 日（含）至 2025

年 6 月 10 日（不含）的新增利息分别于 2025 年 12 月 10 日、2026 年 6 月 10 日

兑付 50%、50%；2025 年 6 月 10 日（含）以后产生的利息不再单独付息，每期

本金兑付金额截至兑付日的应计未付利息随本金兑付金额同时支付，利随本清。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利息）。 

 

二、重大事项 

根据《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触发交

叉保护条款已提前到期的公告》、《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

度第一期中期票据触发交叉保护条款已提前到期的公告》，“19 宝龙

MTN002”、“20 宝龙 MTN001”未获得豁免交叉保护条款约定情形，导致

“19 宝龙 MTN002”、“20 宝龙 MTN001”于 2024 年 4 月 9 日提前到期。截至

2024 年 4 月 9 日终，发行人未能将“19 宝龙 MTN002”、“20 宝龙 MTN001”

应付本息兑付资金划付至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受宏观经济环境、房地产行业政策调控、发行人销售情况大幅下滑叠加影

响，发行人当前面临阶段性现金流匹配问题，因此“19 宝龙 MTN002”、“20

宝龙 MTN001”债券未能足额兑付。 

19宝龙MTN002、20宝龙MTN001基本情况如下： 



5 
 

发行人名称 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债项名称 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2019年度第二期中期

票据 

上海宝龙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

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债项简称 19宝龙MTN002 20宝龙MTN001 

债项代码 101900860 102001657 

发行金额 5亿元 10亿元 

起息日 2019年6月26日 2020年8月27日 

发行期限 3+N（1）年 2+1年 

（展期一年至2024年8月27日） 

债项余额 5亿元 6.475亿元 

本计息期债项利率 10.05% 6.5% 

原本息兑付日 2024年6月26日 2024年2月27日，偿付本金3,500万元以及

该部分本金自2023年8月27日至2024年2

月26日期间对应利息，发行人未能按期

足额偿付该期本期兑付本息。 

2024年5月27日，偿付本金5,250万元以及

该部分本金自2023年8月27日至2024年5

月26日期间对应利息。 

2024年7月27日，偿付本金3,500万元以及

该部分本金自2023年8月27日至2024年7

月26日期间对应利息。 

2024年8月27日，本金52,500万元以及该

部分本金自2023年8月27日至2024年8月

26日期间对应利息。(上述兑付日期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加速到期日 2024年4月9日 

前期已经违约金额 不涉及 2024年2月27日应偿付本息金额： 

36,143,715.85元（其中本金3,500万元，

利息1,143,715.85元） 

提前到期日应付本

息金额 

本金5亿元，利息应根据实

际计息天数及利率计算。 

本金6.125亿元，利息应根据实际计息天

数及利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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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存续期管理机构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人（如

有） 

不涉及 

信用增进安排（如

有） 

无 宁波宝龙华隅置业发展有限公司100%股

权及上述股权对应的全部收益，为本期

债券提供质押增信。 

登记托管机构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三、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发行人正在全力推进展期、债券置换计划，后续将与 19 宝龙 MTN002、20

宝龙 MTN001 持有人积极沟通债务解决方案，力争与债券持有人就 19 宝龙

MTN002、20 宝龙 MTN001 本息兑付事宜达成可行方案。 

发行人在沪深交易所存续的全部债券已豁免加速清偿条款和交叉违约条款，

19 宝龙 MTN002、20 宝龙 MTN001 触发交叉保护条款已提前到期不会触发发行

人交易所存续债券的交叉违约或加速到期事项。 

截至 2024年 4月 12日，发行人经营业务正常推进，积极提升销售和回款，

有序安排各项融资和还款工作，积极保障投资者权益。 

中山证券作为“H19 宝龙 2”、“H21 宝龙 1”、“H21 宝龙 2”、“H21 宝龙 3”

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相关债券的《受托管理协议》等文件，对上述事项进行了

关注。中山证券将持续密切关注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认

真履行受托管理义务。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并可根据本次债券持有人

会议规则履行投资者相关权利。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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